
第 7 章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海關

政府統計處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處理及管制

香港審計署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這項帳目審查是根據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
提交臨時立法會的一套準則進行。這套準則由政府帳目委員會及
審計署署長雙方議定，並已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接納。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一號報告書》共有 12 章，全部載於審計署網頁

(網址：http://www.aud.gov.hk)。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26樓

審計署

電話：(852) 2829 4210

傳真：(852) 2824 2087

電郵：enquiry@aud.gov.hk



— i —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處理及管制

目 錄

段數

第1部分：引言 1.1

背景 1.2 – 1.8

帳目審查 1.9 – 1.10

當局的整體回應 1.11

鳴謝 1.12

第2部分：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2.1

電子資料聯通 2.2

透過電子資料聯通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2.3 – 2.9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2.10 – 2.17

當局的回應 2.18

貨物艙單的遞交 2.19 – 2.20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2.21 – 2.23

當局的回應 2.24

副艙單資料 2.25 – 2.29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2.30 – 2.31

當局的回應 2.32

第3部分：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完整性 3.1

沒有遵守遞交規定 3.2 – 3.3

政府統計處的查核工作 3.4 – 3.5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6 – 3.11

當局的回應 3.12 – 3.13

香港海關的跟進行動 3.14 – 3.15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16 – 3.18

當局的回應 3.19 – 3.20

香港海關的鼓勵守規計劃 3.21 – 3.23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24 – 3.28

當局的回應 3.29



— ii —

段數

第4部分：貿易報關單的準確性 4.1

貿易報關單有欠準確 4.2 – 4.3

政府統計處的查核工作 4.4 – 4.5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6 – 4.8

當局的回應 4.9

香港海關的查核工作 4.10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11 – 4.16

當局的回應 4.17

就少付報關費徵收行政罰款 4.18 – 4.20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21 – 4.22

當局的回應 4.23

第5部分：貿易統計數字及服務表現資料 5.1

貿易統計數字 5.2 – 5.3

發布貿易統計數字 5.4

貿易統計刊物 5.5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5.6 – 5.8

當局的回應 5.9

服務表現資料 5.10 – 5.13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5.14 – 5.16

當局的回應 5.17 – 5.19



— iii —

頁數

附錄

A ︰政府統計處 — — 組織圖 (摘要)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B ︰香港海關 — — 組織圖 (摘要)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C ︰遞交貿易報關單的時間 (二零零七年)

D ︰遞交貨物艙單的時間 (二零零七年)

E ︰貿易統計和船務統計刊物的分發情況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

F ︰政府統計處的服務表現目標 (2008–09年度)

45

46

47

48

49

50



— iv —



— 1 —

第1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的目的及範圍。

背景

1.2 根據《進出口條例》 (第 60章)，所有輸入香港或從香港輸出的貨物均

須記錄在艙單 (貨物艙單) 內。貨物運輸商須在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 14天內向

海關關長遞交貨物艙單。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第60章，附屬法例 E)，

輸入或輸出任何並非豁免物品 (註 1)的物品的人士，須在該物品進口或出口後

14天內就該物品向海關關長遞交準確而完整的報關單 (貿易報關單)。

1.3 政府統計處負責根據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資料，編製和分析香港的

貿易統計數字。根據《進出口條例》第4條，海關關長授權政府統計處人員處

理貿易商遞交的貿易報關單和運輸商遞交的貨物艙單。

1.4 遞交貿易報關單時須按下列收費繳付報關費：

(a) 進口食品項目 不論貨值，每份報關單須繳付 0.5元；及

(b) 進口、出口或轉口其他貨品 貨值中首 46,000 元須繳付 0.5 元，貨

值每增加 1,000元或不足 1,000元者，另須繳付 0.25 元。

處理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來自報關費的政府收入，以及

編製和分析貿易統計數字。在 2007–08年度，報關費的總額為 12.79億元，貨

物經由不同運輸方式輸入或輸出香港。二零零七年遞交的貿易報關單數目及貨

值按運輸方式開列於表一。

註 1： 《進出口 (登記)規例》第3條訂明，豁免物品包括轉運貨物、過境貨物、由政府或武
裝部隊輸入或輸出的物品、私人行李 (包括任何不是為生意或業務而輸入或輸出的物
品)、任何郵包 (價值在4,000元以下)、任何價值在1,000元以下的物品 (並只包括任何
產品的樣本)，以及任何只為展覽目的而輸入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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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遞交的貿易報關單數目及貨值

(二零零七年)

運輸方式 貿易報關單 申報貿易貨值

(數目) (百分率) (百萬元) (百分率)

空運 8 974 257 45% 1,945,728 35%

海運 4 613 621 23% 1,502,425 27%

河運 500 024 3% 212,489 4%

鐵路 14 756 (註 1) 7,159 (註 1)

道路 5 457 079 28% 1,851,960 33%

其他 (註 2) 240 988 1% 35,763 1%

— — — — — — — — — — — — — — — —
總計 19 800 725 100% 5,555,524 100%

=========== ======= ==========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註1：經由鐵路貨運的貿易報關單和申報貿易貨值所佔百分率均少於0.2%。

註2：其他是指由人手攜帶或經由郵政署送遞的貨品的貿易報關單。

1.5 為方便香港的貿易界促進國際貿易，政府在一九九零年委託進行研究，

以了解在香港引入電子資料聯通的公用貿易服務的可行性。一九九二年十二

月，政府與當時的貿易通國際貿易電腦服務有限公司 (現稱貿易通電子貿易有

限公司— — 下稱“貿易通”) 達成協議，提供公用電子貿易服務。根據協議，

貿易通會就五類與貿易有關的文件 (註 2)提供電子資料聯通服務，包括貿易報

關單和貨物艙單。二零零四年，商貿易服務有限公司成為第二家服務供應商。

當局強制規定，自二零零零年四月起，必須透過電子資料聯通以電子方式遞交

貿易報關單，並自二零零六年六月起，必須透過電子資料聯通以電子方式遞交

貨物艙單 (經由道路貨運的除外 — — 註 3)。

註 2： 與貿易有關的五類文件包括受限制紡織品出口證、貿易報關單、產地來源證、貨物艙
單和應課稅品許可證。

註 3： 香港海關在諮詢業界相關人士後，現正探討使用電子貿易文件，以方便跨境道路貨物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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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工商及旅遊科負責制定促進貿易的政府政策，以

及推行措施和安排促進國際貿易。此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亦負責監察電子資

料聯通服務的推行，包括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1.7 海關關長授權政府統計處的經濟統計 (一) 部的指定人員處理和查核貿

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以及追收未付或少付的報關費。經濟統計 (一) 部亦負

責設計貨物分類制度和編製貿易統計數字。政府統計處的組織圖 (摘要) 載於

附錄A。

1.8 香港海關貿易管制處轄下貿易調查科的報關調查課負責執行有關貿易報

關單和貨物艙單的法例。報關調查課的工作包括查核貿易報關單和評定貿易

報關單所申報的貨值，以追收未付或少付的報關費，以及調查和檢控違反與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有關的法例的個案。香港海關的組織圖 (摘要) 載於

附錄B。

帳目審查

1.9 審計署最近就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以及政府統計處

和香港海關處理及管制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工作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

進行了審查。審查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

(a) 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第 2部分)；

(b)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完整性 (第 3部分)；

(c) 貿易報關單的準確性 (第 4部分)；及

(d) 貿易統計數字及服務表現資料 (第 5部分)。

1.10 在進行帳目審查時，審計署查閱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香港海關和政府

統計處的記錄，並與有關人員會晤。審計署發現有一些範疇可予改善，並就有

關事宜提出了多項建議。

當局的整體回應

1.1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海關關長和政府統計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全部

建議。

鳴謝

1.12 在帳目審查期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人員充分

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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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2.1 本部分探討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情況，並提出改善

措施。

電子資料聯通

2.2 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是透過電子資料聯通進行。電子

資料聯通使用議定的數據標準，在不同電腦系統之間傳送結構化數據。這是一

種以商業模式的方法把資訊流通自動化，以便在不同機構之間傳送，從而省卻

在處理時使用紙張。在貿易交易中使用電子資料聯通，由於不涉及文件工作，

因此可更快捷和準確地傳送數據。

透過電子資料聯通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

2.3 一九九三年四月，立法局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 1.21億元，為政府統計

處、香港海關和當時的貿易署 (現稱工業貿易署) 設立核心電子資料聯通系

統，以處理以電子方式遞交的貿易報關單和受限制紡織品出口證。一九九七年

三月，財務委員會通過增加撥款 1.536 億元，以擴展和改良電子資料聯通系

統。一九九七年四月，政府開始接受經由電子資料聯通系統遞交的貿易報關

單。當局強制規定，自二零零零年四月起必須透過電子資料聯通以電子方式遞

交貿易報關單。

以電子方式遞交貨物艙單

2.4 一九九九年七月，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 1.1 億元，就經由鐵路、海運、

河運和空運運輸 (註 4)的貨物，推行電子資料聯通貨物艙單系統 (下稱“電子

艙單系統”)。二零零三年四月，電子艙單系統開始運作。為了讓業界適應新安

排，政府設立過渡期，容許以紙張或電子方式遞交貨物艙單。當局強制規定，

運輸商必須以電子方式遞交貨物艙單的安排分以下兩個階段推行：

(a) 經由空運和鐵路運輸的貨物自二零零四年七月起實施；及

(b) 經由海運和河運運輸的貨物則自二零零六年六月起實施。

註 4︰ 考慮到道路運輸的運作模式 (即交通吞吐量大及貨物清關的時限緊迫)，當局認為在當
時階段以電子方式遞交道路貨物艙單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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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改良後端電腦系統以處理貨物艙單

2.5 儘管可藉電子艙單系統以電子方式遞交貨物艙單，但大量後端工序仍須

在接獲艙單後，由有關政府部門以人手透過沒有聯繫的電腦系統處理。根據一

項業務流程重整研究 (註 5)和一項技術可行性研究 (註 6)的結果，建議改良電

子艙單系統，把與貨物清關及貨物艙單處理工作相關的工序和系統簡化、自動

化及整合。二零零三年六月，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 6,290萬元，改良後端電腦

系統以處理貨物艙單。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自二零零六年一月起開始運作。

電子艙單系統的預期效益

2.6 推行電子艙單系統可簡化現時遞交貨物艙單的程序，以及省卻重疊的工

作。系統有助監察貨物艙單是否準時遞交、把貨物艙單分類和存檔、共用貨物

艙單上的資料，以及編製貨運統計數字。根據財務委員會一九九九年七月和二

零零三年六月的文件，系統帶來的主要預期效益如下︰

(a) 縮短處理文件所需的時間 電子艙單系統的中央資料庫可大大加

快處理文件所需的時間。舉例來說，估計日後根據海運和河運貨

物的貿易報關單進行核對所需的時間，可由 75 天縮減至 16 天

(註7)。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推行後，處理貿易報關單所需的時

間會由2.6個月減至少於1個月。因此，政府統計處可提早向貿易

商發出催辦通知書 (即報關通知書──見第 3.5段)，從而協助貿易

商減少應繳罰款，以及免卻翻查舊記錄的不便；

註 5： 業務流程重整研究由當時的管理參議署 (現稱效率促進組) 進行，並於二零零一年年
初完成。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四日發出的《資訊科技署通告第5/2002號》訂明，行政工
作電腦系統的系統發展周期的不同階段均須加入業務流程重整研究環節。業務流程重
整研究是就業務流程作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和設計，以改善業務在成本、質素、服務和
速度方面的表現。

註 6： 技術可行性研究由當時的資訊科技署的一名承辦商進行，旨在評估電腦化方案的可行
性，包括用戶需求的界定、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擬議方案的影響。

註 7： 根據電子艙單系統的技術可行性研究，政府統計處的船隻及貨運統計組利用海運和河
運貨物艙單編製貨運統計數字。經這項工序後，當有關艙單最終轉到艙單及報關分組
核實時，已經是付運日期後的 75天。有關工作所需時間過長，就處理貿易報關單工
作而言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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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b) 節省成本 根據成本效益分析，系統可︰

電子艙單系統

(i) 在 2001–02年度內節省 460萬元，而 2002–03及以後每個年度

全年節省 1,560 萬元，包括：

˙ 有1,010萬元的可變現節省款額，來自三個用戶部門刪除

的 36個職位；及

˙ 有 550萬元的理論上可節省款額，主要包括提高效率，以

及因無須存放紙張艙單和刪除職位而減少佔用辦公地

方；及

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

(ii) 在 2005–06年度節省 2,100萬元，增至 2007–08及以後每個年

度全年節省 2,310萬元，包括：

˙ 有1,130萬元的可變現節省款額，主要來自三個用戶部門

刪除的 31個職位；及

˙ 有1,180萬元的理論上可節省款額，主要包括提高效率和

免卻新增開支；及

(c) 更有效地查出欠交貿易報關單的個案 由於可更有效地查出欠交

貿易報關單的個案，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可令每年的收入增加

80萬元。

計劃推行後的覆檢指引

2.7 《工商及科技局 (註 8) 通告第 2/2003號》訂明，在電腦計劃推行後的六

個月內，用戶決策局／部門須遞交一份計劃推行後部門報表 (下稱“報表”)。

報表的目的是評估電腦計劃的推行結果，以確保政府的投資能按時和以符合成

本效益的方式達致預期目標。在填寫報表時，有關決策局／部門須按撥款申請

註明電腦計劃的詳情、承諾的效益、推行時間表和估計開支。實際的成果應盡

可能加以確定和量化，以及在報表內註明，並與預期取得的成果作出比較。如

註 8︰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當局把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的工作與當時的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的相關範疇合併。由於該局的職責範圍擴大，因此改稱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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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差異，必須作出解釋。此外，報表內須註明是否建議進行計劃推行後的

覆檢 (下稱“覆檢”)。

2.8 覆檢是選擇性進行，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註 9)或有關決策局提

出。根據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二零零六年三月發出的指引，在決定是否

進行覆檢時，須特別留意報表就下述項目註明的程度︰

(a) 主要功能的議定規格未能符合；

(b) 業務流程重整措施未有全面推行；

(c) 計劃推行的進度出現重大延誤或阻延；

(d) 與議定的成本效益數字有重大差異；及

(e) 撥款申請預期帶來的職位減省未能實現。

2.9 二零零四年二月，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 (現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就電

子艙單系統向當時的資訊科技署 (現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遞交報表以

供評核，而該局並無建議進行覆檢。二零零五年二月，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完成評核，並同意無須進行覆檢。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

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遞交報表以供評核，而該局

並無建議進行覆檢。根據報表的資料，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認為電腦計劃

的規格已大致符合，而在效益實現和推行時間方面的差異已加以解釋。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同意無須進行覆檢。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電子艙單系統的報表

2.10 二零零四年二月，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在報表上表示︰

(a) 系統的目標已大致達到；

(b) 實際開支在核准預算範圍內；

(c) 計劃延誤了 15個月，主要由於需要較長時間通過有關法例修訂，

以及因應運輸商的關注而修訂系統；

(d) 在電子艙單系統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全面推行前，部分議定效益已

經實現；及

註 9︰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設立，由當時的資訊科技署和工商及
科技局通訊及科技科轄下負責資訊科技相關工作的部別合併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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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沒有業務流程重整成果，原因是沒有進行這項研究。

審計署注意到，(d) 段所述的部分未實現的效益其後已經實現。二零零七年一

月，政府統計處表示預算刪除的36個職位 (見第2.6(b)(i) 段)在2006–07年度完

結前全部刪除。

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報表

2.11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報表

上表示︰

(a) 系統的主要功能已經全部推行；

(b) 實際支出在核准預算範圍內；

(c) 計劃推行方面沒有重大延誤；

(d) 部分議定效益已經實現 (見第 2.6(b)(ii) 段)；

(e) 預期減省的人員可以在 2007–08年度全面實現，即自二零零六年六

月起，強制規定必須以電子方式遞交海運和河運貨物艙單後；及

(f) 關於無形效益方面，與預期帶來的成果並無差異。

審計署注意到，政府統計處在 2007–08年度已實現減省人員，並保留十個職位

(見第 2.6(b)(ii) 段)，透過在部門內重新調配以應付其他運作需要。

需要確保在報表內全面披露所有項目

2.12 審計署注意到，儘管就處理水路、空運和鐵路貨運的貨物艙單的後端處

理工作進行了業務流程重整研究，但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報表內並無註明

業務流程重整研究提出的建議，是否均已推行。

2.13 審計署把政府統計處在二零零七年發出報關通知書平均所需的時間與二

零零三年的情況作出比較，詳情載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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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發出報關通知書平均所需的時間

運輸方式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七年

(月數) (月數)

空運 3.24 3.25

海運 3.02 3.18

河運 2.89 2.90

鐵路 1.98 1.08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審計署注意到，由於縮短處理貿易報關單的時間 (即在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

推行後，由 2.6個月減至少於 1個月) 而得以縮短發出報關通知書的時間，這

項預期效益未能實現。就空運、海運和河運貨物發出的報關通知書平均所需的

時間，二零零七年較二零零三年所需的時間為長。審計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無

在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報表內提及。

需要就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進行覆檢

2.14 審計署發現，儘管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投入服務後可縮短處理貿易報

關單的時間這項預期效益 (見第 2.13段) 未能實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並無建

議就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進行覆檢。

2.15 二零零八年九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該局已

詳細考慮審計署關於發出報關通知書所需時間的意見，以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關於決定是否進行覆檢的指引，但仍然認為不應建議進行覆檢，原因是

進行覆檢所需的資源，可以更有效地用於研究方法，進一步縮短處理貿易報關

單的時間。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同意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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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準時遞交填妥的報表

2.16 《工商及科技局通告第2/2003號》訂明，用戶決策局／部門應在電腦計

劃運作後的六個月內填妥報表。二零零三年，當時的資訊科技署對決策局／部

門遞交報表出現嚴重延誤的情況表示關注，並要求他們準時遞交。二零零四年

二月，即在系統於二零零三年四月運作後約十個月，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就電

子艙單系統向資訊科技署遞交填妥的報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二零零

六年三月就有關行政工作電腦計劃推行後的評估發出指引，訂明各決策局／部

門應在電腦計劃全面推行後的六個月內，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遞交報

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即在系統於二零零六年一月運作後約 21個月，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就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遞交填妥的報表。在上述兩個情況，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均未能按規定在電腦計劃全面推行後的六個月內遞交報表。審

計署認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需要按照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訂明的規定，

準時遞交報表。

審計署的建議

2.17 審計署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和政府統計處處長應︰

(a) 確保按照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指引，在報表內全面披露所

有項目；

(b) 盡力達到把處理貿易報關單的時間縮短至少於一個月的目標；及

(c) 按照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訂明的規定，準時遞交填妥的報

表。

當局的回應

2.18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a) 推行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後，大部分的預期效益已經實現。舉

例來說， 31個職位已經刪除，而 1,050萬元的理論上可節省款額

(主要包括提高效率和免卻新增開支) 已經達到；

(b)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同意相關各方在擬備報表時應更為詳盡。該局

會檢討內部程序，以確保在日後於報表內披露所有項目；

(c) 儘管自二零零三年起已有所改善，處理貿易報關單的時間縮短至

少於一個月的預期效益仍未完全實現。該局會諮詢業界，並聯同

政府統計處把處理時間進一步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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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大部分效益到了2007–08年度才能實現，

即待強制規定必須以電子方式遞交艙單 (道路貨運除外) 於二零零

六年六月生效後。該局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才遞交報表，原因是

希望把在 2007–08年度實現的大部分效益反映在報表內；及

(e)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確保在日後準時遞交報表。如報表需要的某

些資料暫時未能提供，該局會就最合適的行動徵詢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的意見，例如先行把報表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提交報表，然後待有關資料備妥後才遞交。

貨物艙單的遞交

二零零一年的業務流程重整研究

2.19 二零零零年三月，當局就政府統計處、香港海關和當時的貿易署 (現稱

工業貿易署)的處理水路、空運和鐵路貨運的貨物艙單的後端處理工作，進行

了業務流程重整研究 (見第 2.5段註 5)。根據在二零零一年四月發出關於政府

統計處的業務流程重整研究的最後報告，該處在一九九九年接獲的貨物艙單當

中，有 88%並非在法例規定的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七天內遞交。研究指出急

需推行改善措施，原因是未能準時遞交貨物艙單會對該處的處理工作造成延

誤。研究報告又指出，建議修改遞交貨物艙單的法定時限，改為貨物抵港或離

港後的14天內。為了改善有關情況，研究報告建議在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

推行後，採取下述措施︰

(a) 透過電子資料聯通收費系統，向逾期遞交的貨物艙單自動徵收罰

款；及

(b) 向屢次逾期遞交貨物艙單的運輸商徵收較高罰款。

二零零二年的可行性研究

2.20 因應業務流程重整研究的建議，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就經改良的電子艙單

系統發出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

(a) 就逾期遞交貨物艙單徵收罰款的措施只能在完成相關法例修訂後

才能實行。有關建議正進行政策檢討；

(b) 由於需要另外進行研究探討逾期遞交艙單的罰款系統及相關收費

程序的細節，因此在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內全面增設逾期遞交

艙單罰款規定是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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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務供應商 (註10)具備基本設施向逾期遞交貿易報關單的貿易商

收取罰款。服務供應商應可在有關法例修訂通過時為貨物艙單增

設繳付罰款功能；及

(d) 如就逾期遞交貨物艙單實行徵收罰款措施，建議可利用現有收取

逾期遞交貿易報關單罰款的收費系統，收取逾期遞交貨物艙單罰

款。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徵收罰款的檢討工作沒有進展

2.21 遞交貨物艙單的法定時限為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14天內 (見第 1.2段)。

然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關於對逾期遞交貨物艙單徵收罰款的建

議的檢討工作並無任何進展。

準時遞交貨物艙單

2.22 審計署把在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七年準時遞交貨物艙單的情況作出比

較，詳情載於表三。

表三

準時遞交貨物艙單的情況

運輸方式
逾期遞交的百分率 (註1)

一九九九年 (註2) 二零零七年

空運 22% 4%

海運 58% 69%

河運 87% 63%

鐵路 100% 35%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註 1：逾期遞交是指沒有在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 14天內遞交貨物艙單。

註 2：有關數字是根據二零零一年的政府統計處業務流程重整研究最後報告。

註 10： 根據與政府簽訂的協議，服務供應商負責收集電子資料、確認貿易商的身分、核實和
整理資料、從貿易商的帳戶收取有關費用和徵款，以及把資料轉送至相關政府部門的
後端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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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發現二零零七年的整體情況仍然不理想。與一九九九年的情況比較，二

零零七年在準時遞交空運、河運和鐵路貨物艙單方面的情況有所改善，但逾

60%的水路貨運 (即海運和河運) 貨物艙單仍然不是在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14

天法定時限內遞交。

審計署的建議

2.23 由於運輸商逾期遞交貨物艙單，審計署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應

聯同海關關長和政府統計處處長：

(a) 推行額外措施敦促運輸商準時遞交貨物艙單；及

(b) 考慮制訂策略計劃，透過電子資料聯通收費系統就逾期遞交貨物

艙單徵收罰款，並對屢次逾期遞交貨物艙單的運輸商徵收較高罰

款。

當局的回應

2.2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會：

(a) 聯同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加強措施敦促準時遞交貨物艙單。

政府統計處將由二零零八年十月起，提前向水路貨運的運輸商發

出催辦通知書；及

(b) 檢討是否需要就逾期遞交貨物艙單推行罰款制度。由於這將涉及

修訂法例，該局需要諮詢業界，並作詳細考慮。

副艙單資料

承運商遞交的副艙單

2.25 目前，貿易商可以安排由承運商而非運輸商付運貨物。運輸商擬備的貨

物艙單往往附有承運商的名稱和地址。承運商亦會擬備貨物艙單，以補充運輸

商所擬備的艙單的資料。運輸商遞交的貨物艙單稱為主艙單，而承運商遞交的

則稱為副艙單。政府統計處利用貨物艙單資料與貿易報關單核對，以找出未有

報關的貨物和查核貿易報關單。根據政府統計處，在二零零七年由運輸商遞交

的主艙單當中，約有 38%包括副艙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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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與運輸商的情況不同，現行法例並無規定承運商必須向政府遞交副艙

單。實際上，並非所有承運商均有擬備副艙單。部分承運商不願意把敏感的副

艙單資料向運輸商披露。結果，運輸商未能向政府提供完整的副艙單資料。副

艙單資料有欠完整，會影響貿易報關的管制工作、導致政府減少收入及有損貿

易統計和貨運統計數據的質素。

業務流程重整研究的建議

2.27 二零零一年的業務流程重整研究建議當局應︰

(a) 訂立行政規定，要求運輸商向香港海關的海關管制站遞交副艙

單、與政府統計處共用副艙單資料，以及為此目的加強電子艙單

系統的數據收集和存取 (註 11)；及

(b) 視乎推行行政措施的成效而定，檢討是否需要修訂法例，規定承

運商須在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14天內透過電子艙單系統遞交副艙

單。

2.28 因應業務流程重整研究的建議，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就經改良的電子艙單

系統發表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提出結論如下︰

(a) 應採取雙管齊下 (即長遠和臨時解決方法) 的方式處理問題；

(b) 最理想的長遠解決方法是把服務供應商的遞交艙單服務擴展至承

運商，可使他們向運輸商遞交副艙單資料，以期由運輸商在整合

全部資料後轉交服務供應商；

(c) 如認為上述方法不可行，則需要考慮修訂法例，規定承運商須直

接透過電子艙單系統遞交副艙單，但這將涉及冗長的過程；及

(d) 作為臨時解決方法，應在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提供數據輸入功

能，以便政府統計處人員可以人手輸入副艙單資料 (主要為紙張艙

單形式)作後端處理。然而，這個臨時解決方法需要大量人手，以

及不符合政府少用紙張和電子政府措施的原則。因此，有關措施

只應短期推行，而長遠解決方法應盡早推行。

可行性研究報告認為，收集副艙單資料屬於優先的用戶需求，並建議以電腦化

數據輸入功能作為臨時措施。

註 11： 香港海關對擬議行政安排的可行性有很大保留，主要理由是所涉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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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副艙單資料的進展

2.29 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於二零零六年一月運作，具備新功能可輸入副艙

單資料。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在收集副艙單資料方面的進展如下︰

(a) 二零零六年七月，在一個關於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事宜的跨部

門會議上，當局同意邀請服務供應商考慮加強前端系統的可行

性，以直接收集承運商的電子資料，以及把承運商遞交的副艙單

資料與運輸商遞交的主艙單資料整合；

(b) 二零零六年九月，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在商討經改良的電子艙單

系統如何收集紙張副艙單的建議時，與用戶部門達成初步共識，

長遠解決方法是由運輸商整合副艙單資料，以轉交服務供應商。

至於臨時措施方面，則由政府統計處把副艙單資料直接輸入經改

良的電子艙單系統；

(c) 二零零六年十月，一家服務供應商的初步評估指示，需要17個月

時間研發長遠解決方法，而解決方法的可行性在於有哪些商業吸

引力推動服務供應商投資額外資源研發解決方法，以及如何說服

承運商主動遞交副艙單；

(d) 二零零七年一月，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在檢討收集水路貨運副艙

單的工作時，發現約有400家承運商仍然遞交紙張副艙單。這個情

況並不理想，原因是政府無法全面取得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

效益；及

(e) 二零零七年五月，在一個跨部門會議上，香港海關提交一份有關

改善副艙單數據質素措施的討論文件。不過，與會者認為文件未

能就如何解決不妥當提供副艙單資料引起的數據質素問題提出有

用意見。會議繼續探討規定承運商向政府遞交電子貨物數據的可

行性，安排與遞交紙張艙單資料的情況相若。然而，會議認為這

個方法並不可行，原因是與現行法律架構並不配合 (即以電子方式

遞交艙單的法律責任主要在於運輸商)。經討論後，會議的結論是

沒有即時的解決方法。不過，與會者同意循擬議臨時措施的方向

處理，包括更多探訪運輸商／承運商、聯同服務供應商為業界安

排研討會／簡介會，以及在找出可行建議後，與運輸商協會展開

進一步對話。與此同時，部門會繼續研究長遠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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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收集副艙單資料的長遠解決方法

2.30 政府統計處現正推行臨時措施。根據該處，在二零零七年調配了11名

文書人員負責把副艙單資料 (約180 000宗)輸入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這項

臨時措施並不理想，原因是這並非長遠解決方法 (見第 2.28(b)及 (d)段)。在二

零零七年輸入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承運商副艙單資料載於表四。

表四

輸入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副艙單資料

(二零零七年)

運輸商提供的 政府統計處輸入的

運輸方式 副艙單數目(註1) 副艙單數目(註2) 總計

(’000) (’000) (’000)

空運 49 112 7 49 119

水運 306 173 479

總計 49 418 180 49 598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註 1︰有關數字是指全部由運輸商擬備和遞交的副艙單資料個案。提供的副艙單數目按貨物
宗數計。

註 2︰有關數字是指承運商因應政府統計處發出的報關通知書而遞交的紙張形式的副艙單資
料個案宗數。

審計署注意到，運輸商就空運貨運提供的副艙單數目遠較水路運輸方式的為

高。二零零八年八月，政府統計處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空運貨運的副艙

單數目一向由航空公司提供。審計署發現︰

(a) 在二零零七年，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的水路貨運比例佔 51%，

而空運貨運方面則為 9% (見第 3.8段圖二)；及

(b)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 649 287份水路貨運欠交報關通

知書中，有 411 195份 (或 63%)被香港海關視為承運商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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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承運商的完整副艙單資料，影響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自動核對功能。

在水路貨運方面，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和欠交報關通知書數目龐大，可資證

明。

審計署的建議

2.31 審計署注意到，在找出長遠解決方法，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收集副艙

單資料的工作，並沒有多大進展。審計署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應聯同

海關關長和政府統計處處長：

(a) 推行額外措施，敦促承運商遞交副艙單資料；及

(b) 考慮制訂策略計劃，推行長遠解決方法以收集承運商的副艙單資

料。

當局的回應

2.32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現

正聯同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加強推行臨時措施，例如舉辦更多研討會，敦促

承運商遞交副艙單資料。該局會諮詢業界，探討向承運商收集副艙單資料的長

遠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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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部分探討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查核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是否完整

的工作，並提出改善措施。

沒有遵守遞交規定

3.2 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查核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是否完整，以確保所

有進口或出口付運貨品均已報關。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任何人士如

無合理辯解而未有在或忽略在 14 天內遞交貿易報關單或貨物艙單，即屬犯

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a) 可處罰款 1,000元；及

(b) 如該人士仍然未有遞交貿易報關單或貨物艙單，則在該罪行持續

期間，每日罰款 100元。

如所遞交的貿易報關單在任何方面不完整，海關關長可拒絕接受該貿易報關

單，直至該貿易報關單各項目均填妥為止，而被海關關長拒絕接受的貿易報關

單須被當作未向海關關長遞交。所有貨物艙單須以海關關長可能規定的方式填

妥，並須按他所規定的數量遞交副本。此外，逾期遞交貿易報關單的逾期報關

罰款最高為 200元，詳情載於表五。

表五

貿易報關單的逾期報關罰款

逾期遞交 (註)

超過 1個月

貿易貨值 1個月內 至 2個月 2個月後

2萬元或以下 20元 40元 100元

2萬元以上 40元 80元 200元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的記錄

註：逾期遞交是指沒有在申報貨品進口或出口後的14天法定時限內遞交貿易報關單。



— 19 —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完整性

3.3 查核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是否完整的主要步驟如下：

(a) 政府統計處把貨物艙單與運貨時間表核對，以及把貿易報關單與

貨物艙單核對；及

(b) 香港海關跟進欠交艙單通知和欠交報關通知書，以及推行鼓勵守

規計劃。

政府統計處的查核工作

貨物艙單與運貨時間表核對

3.4 政府統計處轄下的貿易資料處理組和船隻及貨運統計組收集運貨時間

表，例如向機場管理局索取航班詳情、向海事處索取航運記錄，以及向香港鐵

路有限公司索取鐵路車卡一覽表，然後把運貨時間表與運輸商遞交的貨物艙單

核對，以找出欠交的貨物艙單，並向相關運輸商發出艙單通知，以追收欠交的

貨物艙單。對於仍未回覆的欠交艙單通知 (空運和鐵路貨運的限期為 14天，而

海運和河運的限期為 1個月)，有關方面會向運輸商發出首次催辦通知書，並

分別在再過 14天和 1個月後發出第二次催辦通知書。對於再過 14天後仍未回

覆的個案，香港海關便會透過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接達有關記錄，為這四種

運輸方式作出跟進行動。

貿易報關單與貨物艙單核對

3.5 為找出欠交貿易報關單，政府統計處會利用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的自

動核對功能，核對貿易商遞交的貿易報關單和運輸商遞交的貨物艙單。系統會

根據預定的核對準則，核對貨物艙單上的資料和貿易報關單上的資料。貿易資

料處理組以人手在線抽樣查核成功自動核對的記錄，並把經核對的貿易報關單

劃去。該組人員亦以人手就所有未能核對的記錄進行在線核對，並就確定的未

能核對的記錄向相關貿易商發出報關通知書。假如貿易商沒有在 90天內就報

關通知書回覆，個案便會透過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自動轉介香港海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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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逾期遞交貨物艙單

3.6 審計署要求政府統計處分析二零零七年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遞交時

間。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分析分別載於附錄 C 和附錄D 。分析結果顯

示，二零零七年有88%的貿易報關單是在申報貨品進口或出口後的14天內遞

交，而貨物艙單方面則只有63%是在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14天內遞交。二零

零七年，在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 14天內遞交的貨物艙單百分率如下：

(a) 空運為 96%；

(b) 海運為 31%和河運為 37%；及

(c) 鐵路貨運為 65%。

發出的報關通知書數目有所增加

3.7 過去五年，貿易報關單數目由二零零三年的 1 720萬份增至二零零七年

的 1 980 萬份，上升了15%。然而，政府統計處發出的報關通知書 (見第3.5段)

數目亦由二零零三年的 1 494 974 份增至二零零七年的 2 465 477 份，上升了

65%。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發出的報關通知書的分析載於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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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發出的報關通知書的分析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

說明： 沒有回覆的報關通知書

已回覆的報關通知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數目

年
份

0 500 000 1 000 000 1 500 000 2 000 000 2 500 000 3 000 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 763 848

1 494 974

1 693 228

2 465 477

2 038 361

72% 28%

72% 28%

65% 35%

69% 31%

6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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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注意到，沒有回覆的報關通知書數目有所增加，所佔百分率由二零零三

年的 63%升至二零零七年的 72% 。

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的比例有所增加

3.8 過去五年，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數目由二零零三年的 3 327 284份增

至二零零七年的 4 351 831 份，上升了31%，但整體而言，比例維持穩定，在

二零零三年為 21%，而二零零七年則為 20%。按運輸方式劃分的未能核對的

貿易報關單的比例載於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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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的比例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附註：經由道路運輸貨物的貿易報關單並非由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處理。

年份

未
能
核
對
的
貿
易
報
關
單
百
分
率

說明： 水路貨運 (即海運和河運)

空運

陸路貨運 (即鐵路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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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注意到，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所佔比例：

(a) 在空運方面，由二零零三年的 31%大幅改善並減少至二零零七年

的 9%；

(b) 在水路貨運方面，由二零零三年的28%大幅轉差並增加至二零零

七年的51%；及

(c) 在陸路貨運方面則保持相當穩定，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期

間維持在 4%至 5%。

需要改善遵守遞交規定

3.9 逾期遞交貨物艙單會影響處理貿易報關單的時間，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

單的核對工作會受到延誤。水路貨運方面的問題尤其嚴重，因為在二零零七年

於貨物抵港或離港後14天內遞交的貨物艙單不足 40%。再者，遞交貿易報關

單方面較遞交貨物艙單準時，徵收額外的逾期報關罰款顯然對逾期遞交貿易報

關單起着阻嚇作用 (見第 3.2段)。

3.10 發出報關通知書的數目和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數目均有所增加，顯示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資料的完整性需要改善。水路貨運方面的問題尤其嚴

重，因為在二零零七年 51%的貿易報關單未能與貨物艙單核對。

審計署的建議

3.11 審計署建議政府統計處處長應在徵詢海關關長的意見後：

(a) 密切監察 (按運輸方式) 遞交貨物艙單的時間、發出報關通知書的

數目和未能核對的貿易報關單的比例，並推行額外措施確保遵守

遞交規定；

(b) 徵詢服務供應商的意見，制定額外方法找出不完整的貿易報關單

和貨物艙單；

(c) 定期檢視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資料是否完整，並向貿易商、

運輸商和承運商發出更多指引和為他們舉辦更多研討會，進一步

改善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數據質素；及

(d) 制定機制，把嚴重違規個案轉介海關關長，以便採取執法行動，

加強遵守遞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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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3.12 政府統計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a) 政府統計處現正採取不同措施 (例如發出催辦通知書) 敦促進口

商、出口商和運輸商準時遞交妥當的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該

處同意加強措施敦促準時遞交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該處自二

零零八年十月起會提前向水路貨運運輸商發出催辦通知書；

(b) 現正密切留意有關情況。服務供應商的系統和電子艙單系統已有

一套確認規定，以確認作核對用途的數據資料。政府統計處會聯

同服務供應商制定額外措施，以找出不完整的貿易報關單和貨物

艙單；

(c) 目前備有《使用電子服務提交貨物艙單指南》供運輸商參考，該

指南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聯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香港海

關、政府統計處和工業貿易署協調編製。此外，在徵詢香港海關

的意見後，政府統計處編製了《如何辦理進／出口報關手續》小

冊子，供進口商和出口商參考。政府統計處會發出更多指引和舉

辦更多研討會。自二零零八年八月起，政府統計處開始與香港海

關合辦研討會，而並非單獨自行舉辦研討會；及

(d) 政府統計處同意與香港海關合作制定嚴重個案轉介機制。

3.13 海關關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香港海關會加強行動找出嚴重違規

的人士，並向他們作出檢控行動，以收阻嚇作用。

香港海關的跟進行動

3.14 報關調查課轄下的報關查核組負責跟進欠交艙單通知和欠交報關通知書

個案。該組跟進政府統計處轉介的所有道路貨運個案 (見第 3.24段)，並從經改

良的電子艙單系統中揀選其他運輸方式的個案。欠交艙單通知按運輸商名稱劃

分，欠交報關通知書則按貿易商名稱劃分，然後分派予查核人員負責。報關查

核組備存兩本登記冊，一本記錄已分派的欠交艙單通知個案，另一本記錄已分

派的欠交報關通知書個案。該組會向違規公司發出信件連同欠交報關通知書或

欠交艙單通知一覽表。信件旨在提醒相關貿易商或運輸商，法例規定他們必須

遞交貿易報關單或貨物艙單，而貿易商並須在訂明期限內繳付所需的報關費。

3.15 倘若違規公司未有回應催辦通知書，個案負責人員會探訪該公司，以了

解不遵守規定的原因。假如貿易商或運輸商在指定時限內未有遵守法例規定，

則會發出最後催辦通知書或安排與違規公司代表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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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清理積壓的欠交報關通知書

3.16 報關查核組的工作效率載於表六。

表六

報關查核組的工作效率

(2005–06年度至2007–08年度)

人員 2005–06 2006–07 2007–08

四月一日的人手編制 (即職位數目) 20 20 19

該年度的實際員額 (即人員數目)(A) 18.0 17.8 14.5

工作量 (’000) (’000) (’000)

已查核並完成的欠交報關通知書數目 158 186 146

已查核並完成的欠交艙單通知數目 14 12 13

已查核並完成的其他少付報關費個案 10 6 8

數目

已查核並完成的個案總數 (B) 182 204 167

每名人員平均完成的個案數目 10 11 12
(C) = (B) ÷ (A)

收入 (千元) (千元) (千元)

已追收的報關費 5,900 6,700 6,100

徵收的罰款 16,100 18,300 14,500

總計 (D) 22,000 25,000 20,600

每名人員平均收得的收入 1,222 1,404 1,421
(E) = (D) ÷ (A)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香港海關記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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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注意到，工作產量 (即已查核並完成的個案數目) 由 2006–07 年度的

204 000宗個案減少至 2007–08年度的167 000宗個案，主要原因是職位空缺數

目增加。雖然過去三年組內有兩至四個職位空缺，但每名人員平均完成的個案

數目和平均收得的收入整體有所增加。

3.17 審計署注意到，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有 1 687 000份欠交報

關通知書仍未分派給查核人員跟進。香港海關表示，這些欠交報關通知書中，

有 957 000 份 (或 57%)屬承運商個案，無須處理。香港海關估計，其餘 730 000

份欠交報關通知書可能收得的收入為 6,900 萬元至 8,600 萬元。按 2007–08年度

已查核並完成的 167 000宗個案計算，報關查核組需要約四年時間才能清理積

壓的個案。

審計署的建議

3.18 審計署建議海關關長應：

(a) 考慮填補報關查核組的職位空缺，以加快就欠交艙單通知和欠交

報關通知書的跟進行動；及

(b) 審慎評估加派人手清理積壓個案的成本效益。

當局的回應

3.19 海關關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香港海關會：

(a) 盡快採取行動填補職位空缺；及

(b) 在徵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意見後，審慎評估調配額外人員處理

有關工作和積壓的工作的成本效益。目前，主要基於轉介系統自

動化運作的原因，香港海關難以處理由政府統計處轉介的所有個

案。在徵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政府統計處的意見後，香港海關

會研究不同方法改善情況，包括可否在轉介系統採取較具針對性

的方法。香港海關希望在第 3.6至 3.10段所述的範疇有改善後 (例

如在貨物艙單提供更詳盡資料)，透過減少轉介的數目，將有助紓

緩工作量。

3.2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表示，目前主要基於轉介系統自動化運作的原

因，香港海關難以處理由政府統計處轉介的所有個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研

究不同方法協助改善情況，例如要求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考慮在轉介系統中

採取較具針對性的方法。她希望在上游範疇作出改善後，透過減少往下游的轉

介數目，將有助紓緩香港海關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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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的鼓勵守規計劃

3.21 二零零四年四月，除了把欠交艙單通知和欠交報關通知書分派給查核人

員處理之外，報關查核組還推出鼓勵守規計劃。該計劃的主要目的是：

(a) 對慣常不能依時遞交貿易報關單和不理會報關通知書的貿易商進

行教育；及

(b) 對慣常不能依時遞交貨物艙單和不理會艙單通知的運輸商進行教

育。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報關查核組完成處理178宗鼓勵守規計劃個案，

詳情載於表七。

表七

已完成處理的鼓勵守規計劃個案

(二零零四年四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欠交報關

完成處理 通知書 欠交艙單 報關費 罰款

時間 個案數目 數目 通知數目 (註) (註)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2004–05年度 40 8 455 530 304 974 1,278

2005–06年度 48 7 640 1 393 300 693 993

2006–07年度 41 5 273 666 310 635 945

2007–08年度 43 6 240 3 519 400 854 1,254

二零零八年 6 544 454 3 79 82

四月至六月
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總計 178 28 152 6 562 1,317 3,235 4,552
====== ======== ======= ======= ====== ======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的記錄

註：涉及少付報關費或使用錯誤報關表格的鼓勵守規計劃個案才需繳付報關費或罰款。



— 29 —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完整性

3.22 鼓勵守規計劃的執行程序載於《報關查核組的工作手冊》 (下稱“《守

規計劃手冊》”)。根據該手冊，政府統計處找出一些出現下述情況並屢次違規

或接獲大量欠交報關通知書或欠交艙單通知的公司，把他們轉介香港海關跟

進：

(a) 涉嫌沒有遞交貿易報關單；

(b) 涉嫌沒有遞交貨物艙單；

(c) 涉嫌在貿易報關單中填報不準確資料；及

(d) 申請退還多繳報關費。

3.23 政府統計處所轉介的個案會分派給查核小組處理。每個查核小組由一名

貿易管制主任和一名助理貿易管制主任組成。在每宗個案中，獲分派的一組人

員在與有關公司預約後，前往探訪該公司，並與公司管理層會面。在會面中，

個案負責人員向管理層解釋有關的不理想情況，並建議公司作出改善。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更新守規計劃手冊

3.24 自二零零六年六月起 (見第 2.4(b) 段)，香港海關已可接達系統中各種運

輸方式 (道路貨運除外)的數據。政府統計處無須向香港海關轉介道路貨運以外

的個案。《守規計劃手冊》只說明政府統計處揀選個案納入該計劃，並無說明

報關查核組揀選個案(即道路貨運以外個案)納入計劃的程序。審計署認為，報

關查核組須更新《守規計劃手冊》，列出納入鼓勵守規計劃的個案 (道路貨運

以外個案) 的揀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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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兩宗嚴重違規個案未被納入鼓勵守規計劃 審計署注意到，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雖然政府統計處多次轉介，但兩家接獲逾 1 000 份欠交報

關通知書的公司 (即個案 A 和個案 B) 未被納入鼓勵守規計劃，詳情載於

表八。

表八

未被納入鼓勵守規計劃的兩宗嚴重違規個案

欠交報關通知書

個案 轉介日期 數目

A 2008年 3月 18日 502

2008年 4月 21日 688

B 2007年 5月 11日 131

2007年 6月 21日 153

2007年 7月 24日 112

2007年 8月 23日 188

2007年 9月 13日 146

2007年 11月 19日 203

2008年 3月 18日 155

2008年 6月 16日 174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的記錄







1 190

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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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三宗輕微違規個案被納入鼓勵守規計劃 在 2007–08年度，報關查核組

完成 43宗鼓勵守規計劃個案。審計署注意到，該 43宗鼓勵守規計劃個案中，

有三家公司只接獲少量欠交報關通知書或只有少數不符合規定情況，詳情載於

表九。

表九

2007–08年度完成的三宗輕微違規的鼓勵守規計劃個案

欠交報關通知書 錯誤表格

個案 數目 數目 總計

C1 8 3 11

C2 15 3 18

C3 – 1 1

—— — ——
總計 23 7 30

=== == ===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的記錄

二零零八年七月，香港海關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在一次特別行動中揀選

這三家公司，目的是要制止他們使用錯誤報關表格。審計署認為，把這三宗輕

微違規個案納入鼓勵守規計劃，並不符合計劃的程序 (見第 3.22 段)。更具成

本效益的做法是，報關查核組為貿易商、運輸商和承運商舉辦更多研討會，鼓

勵他們按照遞交規定遞交貿易報關單或貨物艙單。

需要加強對屢次違規者的執法行動

3.27 根據《守規計劃手冊》，如香港海關派員探訪後三個月，違規公司仍未

就相關罪行作出改善，香港海關可提出檢控。在 2007–08年度完成的 43宗鼓

勵守規計劃個案中，有 17家公司 (或 40%)在香港海關派員探訪後超過 3個月

(由 3.3 個月至 21.4個月不等) 才遞交欠交貿易報關單或貨物艙單。審計署發

現，八家公司在處理欠交報關通知書或欠交艙單通知後，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又累積了大量欠交報關通知書 (由 116份至2 896份不等) 或欠交艙單通

知 (由 409 份至 930 份不等)。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零四年推行鼓勵守規計劃

後，對於那些沒有作出改善和依然慣常逾期遞交的公司，香港海關的檢控工作

全部不成功。為了阻嚇屢次違規者，香港海關需要考慮對有足夠理由檢控的個

案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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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3.28 審計署建議海關關長應：

(a) 因應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全面推行後程序的改變，更新《守規

計劃手冊》；

(b) 在《守規計劃手冊》內，列出全部鼓勵守規計劃個案的揀選準則；

(c) 考慮為貿易商、運輸商和承運商舉辦更多研討會，鼓勵他們按照

遞交規定遞交貿易報關單或貨物艙單；及

(d) 加強對有足夠理由檢控的屢次違規者提出檢控。

當局的回應

3.29 海關關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a) 香港海關會更新《守規計劃手冊》，以反映經改良的電子艙單系統

全面推行後程序的改變；

(b) 香港海關會在《守規計劃手冊》內列出揀選準則。關於第3.25段所

述的兩家未被納入鼓勵守規計劃的公司，香港海關其實已指派人

員密切留意其中一家公司的情況。由於該公司已作出正面回應，

並迅速採取行動遞交逾期的貿易報關單，因此香港海關認為不需

要納入鼓勵守規計劃。至於另一家公司，由於無法追尋該公司，

因此沒有納入鼓勵守規計劃。香港海關現正加緊追查該公司的下

落。至於第 3.26段所述的三個鼓勵守規計劃個案，實際上是在一

次關於教育貿易商使用正確表格的特別行動中所揀選的。因此，

在這些個案中，涉及的貿易報關單數目並不是主要考慮因素；

(c) 香港海關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和九月舉辦了兩個教育研討會，有來

自 57家貿易商的 95人出席，並會在日後舉辦更多研討會；及

(d) 未有在指定時限遞交貿易報關單的最高罰款只是1,000元，而採取

檢控行動需要很多時間。如有相同時間，海關人員可以透過徵收

行政罰款方法完成較多數目的欠交個案，而有關的行政罰款與法

庭可能判處的罰款額接近。香港海關認為徵收行政罰款較檢控更

具成本效益。然而，為收更大阻嚇作用，香港海關同意加強對有

足夠理由檢控的屢次違規者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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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貿易報關單的準確性

4.1 本部分探討就貿易報關單的準確性進行的查核工作和就少付報關費徵收

的行政罰款，並提出改善措施。

貿易報關單有欠準確

4.2 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負責查核貿易報關單所列貨品的申報貨值，以確

保準確無誤。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第 4(5) 和 5(5) 條，任何人士明知或

罔顧後果而向海關關長遞交任何不準確的報關單，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

定罪，可處罰款 1萬元。此外，提交有欠準確的貿易報關單可處行政罰款或受

到檢控。如屬技術性質 (例如文書錯誤或疏忽遺漏) 的少報貨值罪行，香港海

關會：

(a) 追收少付的報關費；及

(b) 根據其評定的少付報關費徵收行政罰款。

如有充分證據證明以欺詐手段少報貨值或作出虛假報關，香港海關可對貿易商

採取檢控行動。在 2007–08年度，已追收的少付報關費為 86 萬元，而徵收的

行政罰款為 187萬元。

4.3 追收少付報關費和徵收行政罰款受下列法定時效規管：

(a) 根據《時效條例》(第 347章)第 4(1) 條，追收報關費的訴訟不得於

遞交貿易報關單日期起計滿六年後提出；及

(b) 根據《時效條例》第 4(5) 條，追收行政罰款的訴訟不得於遞交貿

易報關單日期起計滿兩年後提出。

政府統計處的查核工作

4.4 貿易分類組負責找出有欠準確的貿易報關單。貿易分類組採取風險管理

方針，根據既定準則揀選高風險及敏感的貿易報關單進行查核。電腦系統按既

定準則檢查所有遞交的貿易報關單。如懷疑有錯誤，貿易分類組人員會要求貿

易商作出澄清。

4.5 如發現貿易報關單的貨值可能出錯，則會交由貿易分類組轄下的貨物資

料審查分組跟進。貨物資料審查分組會向相關貿易商查詢，要求提供證明文件

以供查核。如貿易商於14天內不作回覆，便會發出催辦通知書。貨物資料審

查分組根據接獲的文件核對貿易報關單上的資料。對於經核實少報貿易貨值不

超過 5萬元的個案，政府統計處會向貿易商發出繳款信，以追收少付的報關費

和行政罰款。至於其他個案(即經核實少報貿易貨值超過 5萬元的個案，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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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不足或貿易商沒有回應的未能核實個案)，會轉介香港海關採取跟進

行動。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縮短處理時間

4.6 在2007–08年度，政府統計處完成查核了38 162宗貿易報關個案，當中

18 105宗個案轉介香港海關跟進。審計署在 18 105宗轉介個案中，揀選了 20

宗個案進行審查。審查結果顯示，貿易分類組和貨物資料審查分組：

(a) 處理經核實少報貿易貨值超過 5萬元的個案，平均需時 433 天；

(b) 處理證明文件不足的未能核實個案，平均需時 423天；及

(c) 處理貿易商沒有回應的未能核實個案，平均需時 477天。

4.7 審計署認為，考慮到徵收行政罰款的法定時限為兩年(見第4.3(b)段)，

以及香港海關需要另外進行查核工作，政府統計處查核貿易報關單的準確性的

工作，所需時間過長。二零零八年七月，政府統計處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

示：

(a) 有關的 20宗個案的兩年時限仍未屆滿；

(b) 政府統計處的目標是盡量在最短時間內處理個案，但下述原因導

致處理有關個案的時間較一般為長：

(i) 部分進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證明文件不足，延誤查核工作；

(ii) 部分個案複雜，需要以同一進口商或出口商遞交的其他貿易

報關單作為對照；

(iii) 需要多次聯絡不合作的進口商或出口商；及

(iv) 政府統計處的資源有限；及

(c) 政府統計處認為，在縮短處理時間方面有改善空間。作為持續改

善服務的措施，該處最近實施了一項行動計劃，旨在於六個月內

完成查核貿易報關個案。在二零零八年年底順利完成行動計劃

後，查核貿易報關單的準確性的工作所需處理時間將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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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4.8 審計署建議政府統計處處長應：

(a) 密切監察，在六個月內完成查核貿易報關個案的行動計劃的實施

情況；及

(b) 確保迅速地把所有已處理個案轉介香港海關跟進。

當局的回應

4.9 政府統計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a) 在這方面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政府統計處推行了一項行動計

劃，旨在於二零零八年年底前在六個月內完成處理貿易報關單。

該處會密切監察行動計劃；及

(b) 政府統計處會確保迅速地把所有已處理個案轉介香港海關跟進。

香港海關的查核工作

4.10 報關評估組負責跟進由政府統計處轉介的個案。該組備存個案登記冊，

記錄所有轉介個案。個案是按貿易商名稱劃分，然後分派予調查人員。就經核

實少報貿易貨值超過 5萬元的個案，調查人員會作進一步調查以確定少報的貨

值。就貿易商沒有回應或證明文件不足的未能核實個案，調查人員會向貿易商

發出查核通知書，索取證明文件。假如貿易商未能按要求提供證明文件，調查

人員會對少付的報關費作估計評定。查核工作完成後，調查人員會擬備貿易報

關評定報告，並向貿易商發出繳款信，追收任何少付的報關費和行政罰款。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11 在二零零七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期間，香港海關處理了 13 725份

貿易報關單，審計署揀選了其中 20宗個案進行審查。

4.12 兩宗喪失時效的個案 審計署發現兩宗少報貨值個案是在追收報關費

的六年法定時限 (見第 4.3(a)段)屆滿後才完成處理的。結果，未有向相關貿易

商發出繳款信追收為數 1,130元的少付報關費和為數 2,600元的行政罰款。

4.13 審計署認為，報關評估組需要優先處理法定時限即將屆滿的個案，並密

切監察查核少報貨值個案的進度，以便在時限屆滿前完成查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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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兩宗無須繼續辦理的個案 審計署發現香港海關錯誤地把兩宗個案列

作無須繼續辦理個案，交回政府統計處。在該兩宗個案，貿易商均主動要求修

訂貿易報關單上申報的貿易貨值。由於兩宗個案少報的貿易貨值均超過 5萬

元，政府統計處把個案轉介香港海關調查。然而，報關評估組把兩宗個案列作

無須繼續辦理，交回政府統計處，未有追收少付的報關費。

4.15 二零零八年七月，香港海關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會重新指派調查

人員跟進上述兩宗個案。香港海關向審計署解釋，兩宗無須繼續辦理個案是人

為錯誤，原因是工作量繁重。審計署認為，香港海關需要詳細覆查所有無須繼

續辦理個案，然後才把個案交回政府統計處。

審計署的建議

4.16 審計署建議海關關長應：

(a) 優先查核接近喪失時效日期的貿易報關個案；

(b) 密切監察查核少報貨值個案的進度；及

(c) 詳細覆查所有無須繼續辦理個案，然後才把個案交回政府統計

處。

當局的回應

4.17 海關關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香港海關︰

(a) 會優先查核接近喪失時效日期的貿易報關個案；

(b) 會研究方法縮短完成查核工作的時間；及

(c) 已採取補救行動，加強每日報告程序和覆查無須繼續辦理個案，

然後才把個案交回政府統計處。

就少付報關費徵收行政罰款

4.18 香港海關負責評定及追收少付的報關費，並就少付報關費徵收行政罰

款。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最高行政罰款為少付報關費的 20 倍，但徵

收的罰款不得超過 1萬元。香港海關在其實務守則訂明初犯及再犯的罰款率。

根據香港海關所定的罰款率，香港海關會考慮貿易商過往的違規記錄，再按經

評定少付的報關費徵收行政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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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自一九九五年起，海關關長已轉授權力予部分政府統計處人員，讓他們

評定及追收少付的報關費並徵收行政罰款。根據一九九五年三月發出的授權便

箋，政府統計處人員會就少報貿易貨值不超過 5 萬元的少報貨值個案，評定及

追收少付的報關費，並徵收行政罰款。根據協定，每宗少報的貿易報關個案徵

收的行政罰款一律定為最低 6 元或少付報關費的兩倍，兩者以金額較高者為

準。隨着報關費於一九九八年調低，每宗少報的貿易報關個案的最低行政罰款

由 6元下調至 5元。

4.20 政府統計處處理一些少報貿易貨值超過 5萬元的個案，並採用一九九五

年與香港海關協定的同一罰款率。這些個案並非由政府統計處揀選進行查核，

而是由貿易商直接向政府統計處提出修訂的。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劃一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的罰款率

4.21 審計署注意到，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所徵收的罰款率有差異。此外，

與香港海關不同，政府統計處徵收行政罰款時並無考慮貿易商過往的違規記

錄。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徵收的罰款率載於表十。

表十

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徵收的罰款率

香港海關

罰款 少付的報關費 少付的報關費 政府統計處

不超過50元 超過 50元

初犯

再犯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附註︰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徵收的罰款不得超過1萬元。

5 元或少付報關費的

兩倍，兩者以金額

較高者為準

少付報關費中首 50

元徵收 100 元，少

付報關費每多 50 元

或不足 50元者，另

須徵收 100 元

100元或少付報關費

的 20倍，兩者以金

額較低者為準

與初犯所處罰款相同初犯所處罰款的兩

倍

200元或少付報關費

的 20倍，兩者以金

額較低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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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4.22 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的罰款率有差異，會對財政造成影響。對於相同

金額的少付報關費，政府統計處所徵收的行政罰款較香港海關所徵收的為低。

就少付報關費徵收的行政罰款而言，審計署建議海關關長應考慮：

(a) 劃一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的罰款率；及

(b) 建議政府統計處人員考慮貿易商過往的違規記錄。

當局的回應

4.23 海關關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香港海關會︰

(a) 聯絡政府統計處，以劃一香港海關和政府統計處的罰款率；及

(b) 與政府統計處共用關於貿易商過往違規記錄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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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部分探討政府統計處發布貿易統計和船務統計數字，政府統計處和香

港海關匯報有關處理、查核、管制及評定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服務表現資

料的工作，以及提出改善措施。

貿易統計數字

5.2 香港和海外地方均廣泛使用貿易統計數字，作為顯示本港貿易情況的指

標。這些資料十分有用，有助進行經濟分析、市場研究、投資和營商決定，以

及制定經濟政策。對外貿易是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主要組成部分。

5.3 除了無須遞交貿易報關單的豁免物品外，所有輸入和輸出香港的貨品均

納入貿易統計體系內，包括進口、港產品出口和轉口。貿易統計數字是根據貿

易報關單編製，而船務統計數字則是根據貨物艙單編製。貿易統計數字備有貨

值和貨量方面的詳細分析，包括按貨品類別、付運國家／地方和來源分類。此

外，亦有反映對外貿易貨值、貨品價格和貨量轉變的貿易指數。

發布貿易統計數字

5.4 貿易統計和船務統計數字是透過新聞稿、統計刋物和電腦打印本等形式

發布。某些作分析和研究用途的工作需要大量貿易數據，使用者可以取得以磁

碟或光碟形式儲存的貿易統計數字，以便使用電腦作進一步處理。政府統計處

與一家私營公司合作，透過製作唯讀光碟，按月發布商品貿易統計數字和按季

發布船務統計數字。

貿易統計刊物

5.5 政府統計處定期出版下述貿易統計和船務統計刊物：

(a) 《香港商品貿易統計 — — 進口》(月刊)；

(b) 《香港商品貿易統計 — — 進口》(周年附刊)；

(c) 《香港商品貿易統計 — — 港產品出口及轉口》(月刊)；

(d) 《香港商品貿易統計 — — 港產品出口及轉口》(周年附刊)；

(e) 《香港對外商品貿易》(月刊)；

(f) 《香港對外商品貿易回顧》(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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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香港商品貿易指數》(月刊)；及

(h) 《香港船務統計》(季刊)。

這些刊物主要以贈閱形式分發給政府部門、學術機構和國際組織，或出售予訂

戶和公眾人士。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減省用紙及減低成本

5.6 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只有小部分 (4%至 20%不等) 的印刷

月刊可以售出。貿易統計和船務統計刊物的分發情況分析載於附錄 E。截至二

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這些月刊的未售出數目佔印刷本的 5%至 39%不等。

5.7 政府統計處的所有刊物和常用統計表均可在政府統計處部門網頁免費下

載。為方便發布大量數據，由該處自行製作或與私營公司共同製作的唯讀光碟

產品是公開發售的。發售地點包括政府統計處的出版組、私營公司的銷售點或

經政府統計處部門網頁供網上郵購。此外，使用者亦可前往該處的貿易統計數

據服務中心，透過方便易用的電子數據檢索系統，取得詳細的商品貿易統計數

字。考慮到公眾人士有不同渠道取得貿易統計數字，審計署認為印刷貿易統計

月刊或許並無需要和不符合成本效益。此外，除了一份貿易統計月刊外，其餘

的均有出版年刊 (見第 5.5 段)。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大部分貿易

統計刊物的存貨較售出的數目為多 (見附錄 E)。

審計署的建議

5.8 審計署建議 政府統計處處長應在諮詢刊物定期訂戶後，考慮停印部分

貿易統計月刊，以及就貿易統計刊物的印刷數目擬備更準確預測數字，以減省

用紙和盡量減低出版和存放成本。

當局的回應

5.9 政府統計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政府統計處︰

(a) 在二零零六年年中部門推行免費下載政策後，已通知訂戶有關的

轉變。然而，部分訂戶在二零零六年年底和二零零七年年底繼續

全年訂閱。該處會進一步就停印部分貿易統計刊物的可行性，諮

詢獲得贈閱本的各方和訂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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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加諮詢訂戶和獲得贈閱本各方的次數，以期能擬備更準確的印

刷數目預測。

服務表現資料

匯報服務表現資料的指引

5.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在管制人員報告匯報服務表現資料發出指引。根據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通函第 14/2005號》，管制人員就個

別綱領制定衡量服務表現準則時，應把重點放在目標，以及確保所有目標和指

標均清楚列明。目標最好用作衡量成果而非工作產量或投入工作量。

5.11 服務表現目標和指標的指引訂明管制人員應：

(a) 顯示達到部門運作目標的程度。一般來說，以成果衡量準則／指

標顯示較為理想；

(b) 提供單位成本或工作效率指標，以顯示部門達到的程度，例如部

門達到較高水平的工作產量，但投入的工作量水平無須相應地增

加。工作產量與撥款的比例和工作產量與人員的比例等資料能提

供最充足的資料；及

(c) 顯示達到的服務水平、處理時間和積壓工作量。此外，亦應顯示

服務表現承諾。

為了向相關人士提供服務表現結果的全面情況，建議管制人員應視乎需要顯示

累積取得的進展。此外，他們亦應在主要服務表現指標作簡單說明，指出是否

有任何需要注意的顯著正面或負面趨勢。

政府統計處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5.12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08–09年度的管制人員報告，貿易統計綱領項下有兩

類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即服務表現目標和服務表現指標)。服務表現目標載於

附錄 F，而服務表現指標則載於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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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政府統計處2008--09 年度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服務表現指標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服務表現指標 (實際) (實際) (預算)

所核對的進出口報關單 (百萬份) 19.5 19.7 19.7

所處理的貨物艙單 (百萬份) 9.6 9.6 9.6

所編製的統計報告／刊物 9 9 9

所進行的統計調查 4 4 5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08–09年度管制人員報告

香港海關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5.13 根據香港海關2008–09年度的管制人員報告，在貿易管制綱領項下的查

核及評定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方面有四項服務表現指標。這四項服務表現指

標載於表十二。

表十二

香港海關2008--09年度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服務表現指標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服務表現指標 (實際) (實際) (預算)

處理的進出口報關單數目 (百萬份) 19.5 19.7 19.7

收得的收入 (百萬元) 1,289.0 1,408.2 1,411.6

已追收的收入 (百萬元) 7.9 6.8 (註)

行政罰款 (百萬元) 20.6 17.0 (註)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2008–09 年度管制人員報告

註：海關關長認為無法就服務表現指標作合理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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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訂定更有意義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5.14 根據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 2008–09年度的管制人員報告，審計署注意

到：

(a) 香港海關並沒有就貿易管制綱領項下的查核及評定貿易報關單和

貨物艙單，訂定服務表現目標；

(b) 政府統計處的服務表現目標主要是年內工作的目標，並非按工作

產量或投入工作量衡量的成果目標，以顯示該處達到部門運作目

標的程度；及

(c) 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的服務表現指標，未能衡量所調配的資源

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原因是沒有提供單位成本或工作效率

指標。

5.15 審計署認為，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需要訂定更有意義的衡量服務表現

準則，以顯示達到運作目標的程度，以及服務表現指標，按所調配資源的節省

程度、效率和效益衡量服務表現。此外，為了監察貿易統計和貿易管制服務的

表現，亦應訂定具體的服務表現目標。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出的指引

(見第 5.10及 5.11段)，審計署認為可採用下述衡量服務表現準則衡量政府統計

處和香港海關的服務表現：

(a) 服務表現目標 香港海關可以把《報關調查課工作手冊》所列的

時間標準作為服務表現目標 (例如在分派後的三個月內完成一個貿

易報關單查核個案和評定個案，或是在採取法律行動時限前的八

個星期完成)；

(b) 成果衡量準則／指標 適用於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這些準則

可包括貿易商或運輸商遞交貿易報關單或貨物艙單所需的時間，

以監察是否準時遞交，以及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成功核對的比

率，以監察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數據質素；

(c) 工作效率指標 對政府統計處而言，可包括每名人員每天處理的

貿易報關單數目、就個別運輸方式核對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所

需的時間，以及處理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時間。香港海關方

面，可包括每名人員每天完成的查核個案數目和每名人員每天完

成的評定個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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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務水平 可包括服務表現承諾(例如政府統計處就個別運輸方式

發出報關通知書所需的時間)；及

(e) 積壓工作量 對香港海關而言，可包括在報告期完結前有待分派

予海關人員進行查核及評定的個案。

審計署的建議

5.16 為了更妥善監察服務表現，以及按照二零零五年十月《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通函》所載的指引改善服務表現的匯報工作，審計署建議政府統計處

處長和海關關長應考慮訂定更有意義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例如成果表現目標

和服務表現指標，以衡量所調配資源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以衡量政府

統計處和香港海關在處理、查核、管制及評定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方面的服

務表現。

當局的回應

5.17 政府統計處處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政府統計處會考慮訂定成果

表現目標、成果衡量準則和工作效率指標，以衡量在處理、查核、管制及評定

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方面所調配資源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這些指標或

會受到不同因素影響，包括匯報方法和數據質素。

5.18 海關關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香港海關會訂定衡量服務表現準

則，以期更有效地監察人員在處理、查核、管制及評定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方面的表現。

5.1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備悉審計署提出訂定更有意義的衡量服務表現準

則的建議，以衡量政府統計處和香港海關在處理、查核、管制及評定貿易報關

單和貨物艙單方面的表現。關於這方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每年均有向各局長

及管制人員發出通函，提醒他們需要把重點放在以成果 (並非工作產量或投入

工作量) 衡量目標。此外，通函又會列出在管制人員報告內訂定合適服務表現

目標和指標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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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 1.7段)

政府統計處 — —
組織圖 (摘要)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說明： 這些組別負責處理及查核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以及編製貿易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負責處理及查核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以及編製貿易統計數
字的組別的編制人員總額為285人 (即貿易資料分析組 14名人員、貿易分類組65名人員、貿易
資料處理組 189名人員和船隻及貨運統計組17名人員)。

經濟統計 (一) 部

貿易資料

分析組

貿易統計科 (一) 貿易統計科 (二) 物價統計科

貿易

分類組

貿易資料

處理組

船隻及貨運

統計組

貿易統計調

查及研究組
電子貿易

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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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閱第 1.8段)

香港海關 — —
組織圖 (摘要)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說明： 這些組別負責查核、評定和調查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

資料來源︰ 香港海關的記錄

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報關調查課的編制人員為50人 (即1名總貿易管制主任、4名高級貿易管制
主任、13名貿易管制主任、 20名助理貿易管制主任、 9名助理文書主任和 3名文書助理)。

貿易

調查課

貿易

調查科

緊貿安排

及貨物轉

運管制科

消費者

保障科

貿易

視察科

一般調查

及制度科

報關

調查課

報關

評估組

報關貨值

調查組
報關

查核組

貿易管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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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貿易報關單的時間

(二零零七年)

貿易報關單數目(百分率)

超過 14 天 超過 1個月又

至1個月又 14天至2個月 2個月又
運輸 14天內 14天內 又14天內 14天後
方式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總計

(’000) (’000) (’000) (’000) (’000)

空運 8 030.8 (89%) 528.6 (6%) 173.9 (2%) 241.0 (3%) 8 974.3 (100%)

海運 3 941.0 (85%) 413.4 (9%) 136.5 (3%) 122.7 (3%) 4 613.6 (100%)

河運 445.4 (89%) 30.3 (6%) 10.0 (2%) 14.3 (3%) 500.0 (100%)

鐵路 12.8 (87%) 1.2 (8%) 0.5 (3%) 0.3 (2%) 14.8 (100%)

道路 4 692.3 (86%) 447.1 (8%) 146.7 (3%) 171.0 (3%) 5 457.1 (100%)

其他 210.7 (87%) 18.4 (8%) 6.4 (3%) 5.4 (2%) 240.9 (100%)
(註 2)

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總計 17 333.0 (88%) 1 439.0 (7%) 474.0 (2%) 554.7 (3%) 19 800.7 (100%)
========= ========= ====== ======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註1：有關日期是指申報貨品進口或出口後的遞交日期。

註2：其他是指由人手㩦帶或經由郵政署送遞的貨品的貿易報關單。

附錄C
(參閱第 3.6段)



— 48 —

遞交貨物艙單的時間

(二零零七年)

貨物艙單數目(百分率)

超過 14 天 超過 1 個月又

至 1個月又 14天至 2個月 2個月又

運輸 14天內 14天內 又14天內 14天後

方式 (註) (註) (註) (註) 總計

空運 244 925 (96.4%) 8 458 (3.3%) 462 (0.2%) 161 (0.1%) 254 006 (100%)

海運 31 019 (31.0%) 50 578 (50.5%) 10 732 (10.7%) 7 838 (7.8%) 100 167 (100%)

河運 75 735 (37.3%) 72 398 (35.6%) 24 357 (12.0%) 30 603 (15.1%) 203 093 (100%)

鐵路 912 (65.3%) 473 (34.0%) 2 (0.1%) 9 (0.6%) 1 396 (10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總計 352 591 (63.1%) 131 907 (23.6%) 35 553 (6.4%) 38 611 (6.9%) 558 662 (100%)
======== ======== ======== ========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註：有關日期是指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遞交日期。

附註：貨車司機在抵達或離開香港海關的邊境管制站時，須遞交道路貨物艙單。

附錄 D
(參閱第 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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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統計和船務統計刊物的分發情況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

刊物名稱 贈閱數目 售出數目 未售出數目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月刊

《香港商品貿易 2 076 2 060 898 434 351 264 490 469 638

統計 — — 進口》 69% 72% 50% 15% 12% 15% 16% 16% 35%

《香港商品貿易 2 076 2 060 846 390 311 250 534 509 704

統計 — — 港產品 69% 72% 47% 13% 11% 14% 18% 17% 39%

出口及轉口》

《香港對外商品 3 897 3 792 1 085 653 508 381 247 392 476

貿易》 81% 81% 56% 14% 11% 20% 5% 8% 24%

《香港商品貿易 1 812 1 810 871 135 93 59 523 497 326

指數》 73% 75% 69% 6% 4% 5% 21% 21% 26%

年刊

《香港商品貿易 222 220 105 42 39 24 86 51 21

統計 — — 進口》 63% 71% 70% 12% 13% 16% 25% 16% 14%

(周年附刊)

《香港商品貿易 218 216 102 40 38 24 92 56 24

統計 — — 港產品 62% 70% 68% 12% 12% 16% 26% 18% 16%

出口及轉口》

(周年附刊)

《香港對外商品 414 251 120 40 29 11 76 70 99

貿易回顧》 78% 72% 52% 8% 8% 5% 14% 20% 43%

季刊

《香港船務統計》 715 712 313 292 231 166 193 257 241

60% 59% 44% 24% 19% 23% 16% 22% 33%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的記錄

附錄 E
(參閱第 5.6及 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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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的服務表現目標

(2008–09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目標 (實際) (實際) (計劃)

經簡易工序即可提供的 0.5 0.2 0.2 0.2

統計數字 (工作天) (註 1)

收到作實訂單後提供載 2.5 2 2.0 2.0

有詳細資料的影印本或 (註 2)

軟複本 (工作天)

協助填寫進出口報關

單或貨物艙單：

˙簡單的查詢 — — 5.0 4.0 4.0 4.0

致電或親臨查詢

(分鐘)

˙複雜的查詢 — — 1.5 1.0 1.0 1.0

致電或親臨查詢 (註 3)

(工作天)

˙書面查詢 (工作天) 2.0 1.0 1.0 1.0

統計期過後至發表按月 4.0 4.0 4.0 4.0

貿易統計數字的時間 (星期)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08-09年度管制人員報告

註 1： 目標在二零零八年由1個工作天改為 0.5個工作天。

註 2： 目標在二零零八年由3個工作天改為 2.5個工作天。

註 3： 目標在二零零八年由2個工作天改為 1.5個工作天。

附錄F
(參閱第 5.12段)


